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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扬州市政府企业应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扬府办发〔2015〕1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公司），市各直属单位：
为更好地帮助全市中小企业缓解短期资金周转困难，现将修订后的《扬州市政府企业应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扬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1月26日
扬州市政府企业应急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为帮助我市优质中小企业防范金融风险，渡过发展难关，促进全市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市政府决定设立扬州市政府企业应急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应急资金”）。为规范应急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规避和防范运作风险，有效发挥应急资金作用，特制订本办法。
一、资金规模
应急资金总规模暂定为2亿元。其中：市本级财政负责筹集1亿元，县（市、区）财政负责筹集1亿元。
二、使用对象和范围
全市范围内短期资金周转困难而造成无法向银行转贷的122重点技改项目企业、规模骨干工业企业、百强企业、高成长型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及其它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
三、使用条件
1、申请企业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符合国家产业发展导向和转型升级要求；（2）无职工欠薪；（3）无账户查封等经济纠纷诉讼案件发生；（4）法定代表人无赌博、无民间非法集资等不良品行记录。
2、企业在扬银行的贷款转贷，经贷款银行审核，符合转贷条件的由贷款银行出具企业银行贷款转贷承诺书。按封闭运作的要求，申请企业和贷款银行须保证应急资金进入企业贷款账户后实时归还银行贷款以及在银行转贷后实时从企业贷款账户划转到应急资金账户。
四、资金使用金额、期限及费用
企业单笔申请应急资金原则上不超过其到期贷款本金的70%，单笔最高额度不超过4000万元；同一企业一年内申请应急资金不超过4次（含4次）；申请企业使用应急资金原则上不超过15天；资金占用费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80%执行，按实际使用天数一次性向企业收取。
五、运作方式
应急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独立核算、封闭运作（具体操作规程另行制定）。
六、职责分工
成立市政府应急专项资金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应急资金办”），由市财政局牵头，市经信委、人行、金融办、银监分局、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以下简称“担保中心”）等部门参加。其中，市财政局负责应急资金的筹措和监督管理，代表应急资金办组织相关部门审批申请报告；市经信委负责审查企业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情况；市人行、银监分局负责审查和监督相关银行的贷款审批情况，并督促转贷银行实施资金封闭运行；市金融办负责协调企业贷款转贷相关工作；担保中心负责具体操作。担保中心受理企业申请，在进行初审后上报市应急资金办，并根据审批意见办理应急资金的划转、回收等工作。
应急资金管理实行会商审批制度。会商审批小组由市应急资金办成员单位相关负责同志组成。
各县（市、区）财政局负责转贷企业的筛选核查推荐工作。
七、监督事项
市人行、银监分局应全过程监督资金流转情况，确保资金运转安全。市财政局应加强对应急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督。转贷银行应切实履行承诺，确保应急资金及时收回。
担保中心应制定内部管理制度，严格按照相关制度和规定执行，加强应急资金管理，规范操作程序，切实防范风险。
八、损失责任
一旦由于企业或银行原因导致转贷未成功或应急资金无法及时收回造成损失的，市财政局、人行、银监分局将追究转贷银行及企业相关责任。对于各县（市、区）推荐的企业，如果转贷资金发生损失，市财政和各县（市、区）财政分别承担50%的责任。
九、执行期限及解释权限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原《扬州市政府企业应急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扬府办发〔2013〕158号）同时废止。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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